
马丁 ？ 路德的良心观

——

与 托 马 斯
？ 阿奎那 的 良 心 观对 比分析

曾静明

【 内 容提要 】 良 心观是基督教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。 马 丁 ．

路德对 良心有其独到 的 见 解 ，
尤其在 于他继承 罗 马 天主教传统 的 同 时 ，

又背 离 了 天主教的 道德伦理价值 ， 并在
“

因 信称 义
”

的基础 上建立 他 的

良 心观念 。 良 心是信心 的转化
，
当 良心 完全 与 上帝的 意志联合时 ，善的 、

喜 乐 的 良心会 引 导道德 的 行为 ，
并作 出合乎 上帝意 志 的选择 。 关 于完全

通过信仰说明行为 的观点 ，是路德宗教改革 思想的伦理核心 。 路德 良心

观的 内 容主要包括忧惧 的 良 心 、 自 由 的 良 心 、 良 心 的权烕等 。 路德和 阿

奎那的 良心 观 源 自 于各 自 的神学思 想 ，
尤其 突 出表现在救恩论和教会论

上 。 托马斯 ？

阿奎那代表着 中世纪 罗 马天主教的 立场 ，
他的 良心观受到

亚 里士 多 德哲 学 思想的 影 响 ，
主要以 理性主 义为基础 。 路德代表着宗 教

改革 时代新教的 立场 ， 其 良 心观深受人文主 义和经院哲 学后期 的神秘主

义的 影响 ，
文 中对 两者的 良心观进行 比较分析 ，有 利 于反观路德和 阿奎

那在人之本性上的神学立场 。

【 关键词 】 马 丁 ． 路德 托马斯 ． 阿奎 那 良 心 理 性 因 信

称义

路德一生 中深受忧惧 （ ） 之 良 心 的 困扰
， 是 源 自 于

ａ叹ｗｒｉａ ｅ
，意为

“

狭窄 ＇ 它给人带来惊人 的恐惧 （
ａｎｇｓ ｔ／ｄｒｅａｄ

） ，
如 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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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被围 困在一个密封狭窄 的地方 ，没有 出 口 可逃的感受 。 路德从很多

方面描述 了这种处境 ，
这种令人绝望的痛苦深人到他 的 良 心 ，

他常 常用

不安 、软弱 、败坏 、失望 、绝望 、忧惧等字眼形容 良心 。 他说这种忧惧 的 良

心是人类能够经验到 的最恐怖的事情 。 他告诉我们 整个宇宙都塌 陷 在

他身上 ，他像一 片枯干 叶子瑟瑟发抖 ， 就连任何风吹草动都可使他战 栗

惊恐 ， 好像上帝对他发怒并施行审 判 。
① 可见 ，路德之忧惧的 良心事实

上源 自于对上帝审判 的恐惧战兢 。 尽管他禁食 、祷告 、守夜 ，苦待 自 己 以

求 良心 的平安 ，
然而终是徒然 ，

“

我越是这样努力 ，
我经历到 的平安就越

少 。

”
②事实上

，路德的忧惧 由修道 院式的 良心严厉 的监察和上帝最终 的

审判发展而来 ，
亦 即源于他对

“

神 的义
”

之概念的认识过程 。

“

忧惧之 良

心
”

是路德亲身经历的宗教体验 ， 这种宗教体验使他深深地陷 人忧惧之

中 。 正是路德内心深处的
“

忧惧
”

，
才 引 发 了路德神学思想上剧烈 的变

化 ， 从而通过
“

信仰
”

得着
“

神 的义
”

，
从而升起 自 由 、喜乐 的 良心 。

一

、 良心的定义

马丁
？ 路德深受 中世纪经院哲学后期神秘主义 的影响 ，

经院哲学后

期存在两大神秘主义传统 ，

一是拉丁传统 ，
以西多会和 佛兰 西斯会为 主 ，

着重于传统修远 的虔修 ，
赞扬意志 、 爱和 实践上的虔诚 。 二是盛行于 多

米尼克修会的 日 耳曼神 秘主义传统 ，侧重理智 甚于意志 和敬虔实践 ，
强

调沉思默想和对上帝的理智 直观 。
③
中世纪后期 神 秘主义的 特点之

一

就是以极端的方式实践着神 学上 的
“

相似
”

原则 ， 与神
“

相像
”

是与 神联

合的本质条件 。 在神秘 主义
“

人神 相 似
”

传统的基础之下 ，
路德提 出 良

心 的概念 ， 即人与 神的联合 ，在这种联合 中 ，人本身融人神之 中 ，

“

就像
一

滴水融入 了深海 。 他与他的合一 超过 了空 气暴露在 日 光中 与太 阳 的结

① 罗伦 ． 培登 ：
《 这是我的立场 》 ，陆 中石 、古乐人译 ， 南京

：
译林 出版社 ，

２０１ ３ 年 ，第 ３ ３ 页
。

② 詹姆斯 ． 基特尔森 ： 《改教家路德 》 ，李瑞萍 、郑小梅译 ， 北京 ■

？ 中 国社 会科学 出 版社 ，
２００９

年 ，第 ４７ 页 。

③ 张仕颖 ：
《 马丁

． 路德称义哲 学思想 》 ， 北京
：
人民 出 版社 ，

２０ １ ２ 年 ， 第 ６０ 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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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。

”？人与神的联合 ，就如 同
一

滴水消失 自 我融人酒桶 中 ， 自 我丧失 自

身存在 ， 回 到神里面而非与基督相应 。 良知 是灰烬下的火星 ， 埋在地里

的种子 ，等待取得形式的 质料 。 良心是人灵魂 的根基 ， 是达 到神秘的神

人联合的基础 。 只有将良心和本性的残余保留 下来 ，
万物才得以保存 。

路德早期接受了经院晚期关于 良心 和共知 的区分 ，两者 的共 同作用构成

了判断善恶行为的知识 。 他也认为 良 心属 于个人理性层面 的东西 。 但

是路德并没有过多地阐释两者之间 的关系 。 路德认为 良知是 自 然人心

中不可磨灭的火星 ，
医生称其为 自然力量 ，

缺 了 它任何疾病都无法治愈 。

良知是 自 然本性的
一

部分 ，
是任何形式的质料 。 这个观点跟托马斯 ？ 阿

奎那对 良知 的看法保持
一致

，
良知是人一个特别 的 自 然 习性 ，

是人类最

本质的东西 ，是对善的
一

种渴望 。 良知是人 自 然本性的倾 向 ，使人内在

地指 向 善 、 了解善
，
并且作出善的判断 。 由此看来 ，路德和 阿奎那 的 良知

都指 向人之人性 ，善 。 然而路德后来将 良知 是人之本性 的概念摒弃 了
，

因为 良知与他
“

因信称义
”

的神学框架不相容 。

马丁
？ 路德

“

因信称义
”

的 观念受到 了人们极大的关 注 ， 然而这一

观念并非路德的首创 。 事实上罗马 天主教会从来 没有否认对耶稣基督

的信仰 ， 只是没有将信心提升到绝对救赎 的地位 。 路德的 良心观念建立

在
“

因信称义
”

的基础之上 ，信是教会第
一要紧的 ，

？信心是与上帝结合 ，

是认同和接受 ，
是人的 意志对上帝 的话语作 出 回应 。

？ 因 此 ，
良 心就意

味着一个人知道 自 己 站在上帝面前 ，服从上帝的话语 ， 面对上帝的法律

并受其审判 ，但如果是
一

个信徒 ， 就会 因 着上帝的恩典而被称义和接纳 。

良心是上帝宣读他公正判决的法庭 ，是唯一能使真正 的信心 、盼望 、平安

和喜乐生长的土壤 。
⑦ 路德用 会幕 比喻 良心 的三个层面 ： 外院 、 圣所和

④ 蒂莫西 ？ 乔治 ：
《改革家 的神学 思想 》 ， 王 丽译 ， 北京 ： 中 国社会科 学 出版社 ， ２００９ 年 ，第

５２ 页 。

⑤ 马丁
？ 路德 ： 《 马丁

？ 路德文选 》
，马 丁

？ 路 德著作翻译小组译 ， 北京 ：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

社
，

２００３ 年 ，
第 ６０ 页 。

⑥ 林荣 洪 ： 《基督教神学 发展史 》 ， 香港 ：
宣道 出版社 ， ２００９ 年 ，第 １４２ 页 。

⑦ 钟马田 ： 《清教徒 的脚踪 梁 素雅 、王 国 显等译 ， 北京 ： 华夏出 版社 ，２０ １ １ 年 ，第 ２８４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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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圣所 。
⑧ 良心 的第

一层面表现为善功 ，谨守节期 、 注重服饰 ，
如 同会幕

的外院 ，
称之为律法阶段 。 这是 良心 的第一阶段 ，是最低层次的 。 良心

上升到第二阶段为圣所 ，称之为道德 阶段 ，
表现为 知道什么是律法上重

要的事 ， 即完全发 自 内心 的公义 、怜悯和 信实等 。 因 为有些善功或许 出

于惧怕或惩罚 ，
并不是完全发 自 内心 的 。 最后 ，

良心进人至圣所 ， 即完全

自 由 的 良心
，
称之为无我 阶段 。 这

一阶段表现为 对上帝的完全降服 ，
以

上帝的意志为 自 己 的意志 ，达到 良心 的 自 由 。 人的善功 的行为不再是 出

于谨守律法 ，
或者惧怕惩罚 ，而是完全遵守上帝的 旨 意行善 。

？ 路德 良

心观的三个层面与新 自然法学派 中对于 良 心 的区分似乎有着异 曲 同工

之妙 。 新 自然法学派也认为 良心有三个层次 ，
即具体的道德 良 心 、

一般

的道德 良心 和超越的道德 良心 。
？ 第

一层次 的 良 心是指具体 的理智 的

判断或行为 ，是关于善和恶 ，什么 当做和什么 不 当做的最佳判断 ， 可称之

为
“

具体的道德 良 心
”

。 第二层次的 良心指 对正确与 错误 、善与恶的 更

一般化的认识 ， 是一个人对道德原则或真理的个人意识 ， 可称为
“
一般的

道德 良心
”

。 第三个层次是
“

具体的 自 我意识
”

，
又称为

“

超越的 良心
”

。
？

良心 的这三层意义指的 良心是人之道德真理意识 的本质 。 良 心在律法

阶段对于每一个具体道德行为进行判断 ，就如 同律法
一样

，
告知 人们什

么 当做 、什么不当做 ，
表现为外在 的行为

，
并不是 出 于人的 内 心 ； 良心在

道德阶段则是对于更加
一般化的道德的遵守 ，

形成普遍性的道德准则 ；

在无我阶段的 良心达到 自 由 的阶段 ，

也是 良 心 的一种 自 我超越 ， 与 上帝

的联合 ，从而达到一种无我的圆满境界 。 关于善与恶之判断 的知识 的 良

心直接源于上帝 ，这一点跟阿奎那
一样 ，

“

他们 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 ，
并

⑧ 马丁
？ 路 德

：
《路德语粹续 集 》 ， 香港 ： 道声 出 版社 ，

１９７ ５ 年 ， 第 ９３ 页
。
转 引 自 杨 庆球 ：

《成圣与 自 由 ：
王 阳 明与西方基督教思想的 比较 》 ， 香港 ： 建道神学院 ， １ ９％ 年 ， 第 ７８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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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 ，或以为是 ，或 以为非
”

（ 罗 ２
：１４ ） ，这一点表 明

良心的普遍性 ， 良心存在于每个人的心 中 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，都

拥有上帝所赐予的分辨是非 的能力 。 换言之 ， 良心具有普遍性 。 在这种

意义上 ， 良心也等同于 自 然律 ， 即人借着 良 心可 以认识上帝的永能和神

性 。 由 此可见 ， 良心具有两种功能 ，

一是认识上帝 ，
二是分别善恶 。

二 、 自 由的 良心

对于 自 由 的理解 ，路德很 大程度上受到 了奥古斯丁 的思想的影响 。

奥古斯丁认为
，人有两种 自 由 的选择 ，

一种是能不犯罪的能力 （ ａｂｉ
ｌ
ｉｔｙｎｏ

ｔｏｓ ｉｎ
，ｐｏ ｓｓｅｎｏｎ

ｐｅｃｃａｒｅ ） ，


一种是不能犯罪 的能力 （ ｉｎａｂｉ ｌｉ ｔｙｔｏｓ ｉｎ
，ｎｏｒａ

Ｐ
＜ｍｅ ｐ

ｅＣＣａｒｅ ） 。 人堕落之后失去 了 能不犯罪的 能力 ，人无法获得 自 我 的

救赎 ， 只有依靠上帝恩典的救助 。 人的 自 由意志不仅对灵魂救赎无能为

力
，甚至是

“

恶
”

的本源 ：

“

我们行恶是出 于 自 由意志 的选择
”

。
？ 人 的 自

由选择注定将人引人罪恶和死亡 ， 自 由 意志作为第
一推动力 ，人类永远

无法选择上帝的恩典 。 面对这样 的人类现实 ，在人类作 自 由 选择时需要

上帝恩典的注入或干预 ， 即
“

以上帝的恩典对 自 由 意志加 以控制 ，使之接

受此前一向拒绝的
‘

善
’”

。 上帝的恩典注人到人类的 自 由 意志 中 ，使罪

恶的人类有机会获得上帝的救赎 。 路德沿袭了奥古斯丁的 观点 ，他否定

了人的 自 由 意志 ，认为人无法依靠善工获得救赎 ，
良 心也不能 因为善工

得以 自 由 。 在 《论善功 》 中 路德 提到 ，

“

无论靠什么善功 ，
良心总得不着

平安 ，单因信才能得着 ，就是他们 确实相信因基督 的缘故他们与上帝复

和了 … …从前人 良心被善功的道理扰得不安… …有的人为 良心所驱使 ，

逃到 旷野和修道院
，
指望在那里借着修道博取上帝的恩典 ……所 以现在

必须的是要传讲并恢复这信基督的道理使忧惧的 良心满有安慰 ，更知道

？Ｓａｉｎｔ
Ａｕｇｕ ｓ ｔ

ｉｎｅ
，Ｓ 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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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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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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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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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典 、赦罪称义乃是 因 信基督而得 。

” ？从这段文字 中 可 以看 出 ， 无论是

善功 、修道都无法使人们忧惧的 良心得 以安慰 ，
良心得 以 平安关键在于

信仰基督 。 此外
，
敬拜圣徒 、做弥撒 、发誓愿 、守独 身 、领圣餐 ，

也无法使

人从绝望的 良心 中得 以解脱 。 路德在 《论食物 的分别 》 中论到古代教会

的遗传 ，如 遵守节期 、礼仪 、
禁食 、装束 ， 也常常危害人 的 良心 ，使人的 良

心痛苦 ， 因此遗传只会增 加 良心 的负 担 。 此外 ， 食物 的禁戒也不能 叫人

的 良心得安慰 。
？ 在各种节期 、禁食 、弥撒 、

圣餐或食物使 良心 不安时 ，

应 当服从 良心 的声音 ， 摒弃法律上的各种 规条 ，
使忧惧 、绝望 、 不安 的 良

心得 以抚慰和释放 。
？

人的 自 然本性无法抗拒 罪带来 的后果死亡 ，人乃是执着于 自 我
，
行

事为人以 自 我为 中心
，
悖逆上帝的意志 ，

不 听从上帝的话语和 旨 意 ， 与 上

帝之道断绝往来 ，伏在撒但的统治之下 ，
将受到上帝的永罚 。 自 我 ，在任

何行动之前都是有罪的 。 人若要从受奴役的悲惨生存境况 中 摆脱 出来 ，

必须依靠外在 的力量 。 路德说 ：

“

对于生命 ， 对于基督徒的 自 由
，
有一样

东西 ，并且只有
一样东西是必须的 ，那就是上帝最神圣的话语 ，

基督的福

音 。

”

因此 ，
上帝 的话语和福音是惟一能将人从囚禁 中 释放出 来 的 力 量 ，

也是人来获得 自 由 的原则 。 唯有上帝 的话语能够使人脱离罪恶 ， 成为 义

人 ，所 以说 自 由本质上就是上帝恩惠 的礼物 。
？

《在基督徒的 自 由 》 中 ，

路德 阐述 了 灵魂 自 由 和奴役的关系 ：

“

基督徒是全然 自 由 的万人之主 ，不

受任何人的管辖 ；
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万人之仆 ， 受

一切人管辖 。

” ？这

就是路德的 自 由观念 ，
也是 良 心 自 由 的源泉 。 路德对宗教 自 由 、灵性 自

由 的追求源 自 于他关于人的两个初始的理念 。

一方面
，
人是一个双重 的

存在
，
内在 的人和外在 的人 。 内 在 的人表现为精神 的或灵魂 的 ； 外在 的

人表现为身体的或 肉 体的 。 路德把人分为属灵 的人和属 肉 体的人 ，这两

？ 马丁
？ 路 德 ： 《 奥格斯堡信条 》 ， 参见 《 马丁

？ 路德 文选 》 ， 马丁
？ 路德著作 翻译 小组译 ， 北

京 ： 中 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， ２００３ 年 ， 第 ６ １ 页 。

？ 同 上 ， 第 ６９
＿

７２ 页 。

？ 同上 ， 第 ６９ 页 。

？ 参见张仕颖 ： 《 马丁
■ 路德称义哲学思想 》 ， 第 １６６ 页 。

？ 马 丁
？ 路德 ： 《 基督徒的 自 由 》 ， 参见 《 马丁

■ 路德文选 》 ， 第 ２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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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是彼此独立的 ，甚至也有可能处于矛盾与背反的状态 ：

“

肉体的欲望背

反精神 ，精神 的愿望背反 肉 体 。

” ＠另
一方面

，
因 为人类始祖犯下 了原罪

，

导致了人类与上帝的疏离 ， 因 为每个人天 生都有罪 ，并且不断地受到罪

的困扰 。 因为罪的缘故招致了 肉体的死亡 。 但是上帝 因为要成就 自 身

的义 ， 出 于爱 ，他应许要拯救人类 的灵魂 ，使心灵有可能摆脱罪的捆 绑而

获得重生 ， 并且享受未来世界永恒 的生命 。 这是上帝的应许 。 因此 ，人

要得 以 自 由唯有脱离原来的罪 ， 悔改 ， 并且通过信靠耶稣 ，
与上帝 和好 ，

从而使内 在之人摆脱罪恶 、得到公义 、 获得救赎 。 这不需要外在之人任

何的善工或行动 。 由 此可见 ， 肉体受到时 间 、空 间的限制 ，所享有的 自 由

是有限的 。 真正的 自 由 在 于灵魂 的 自 由
，
正如 《约翰福音 》说 ：

“

天父的

儿子若叫你们 自 由
，
你们就真 自 由 了 。

”

（ 约 ８
：
３６ ） 灵魂的 自 由指灵魂不

再受到罪 的捆绑 ，被基督从罪恶 中拯救 出来 。 这样 ， 尽管人们有许多 的

罪 ，但是因着对耶稣基督 的信得称为义 ，
上帝的盛怒不再惊吓我们 ，

一种

喜乐 的 良 心油然而生 。 路德也说 ：

“

人的有限性束缚 良心
，而上帝的话语

解放 良心 。

”
？ 良心 ， 即道德的真理意识 ， 当且仅 当其与上帝的话语结合

在一起的时候 ，才能有真正 的 自 由 。 如何才能让 良心与上帝的话语结合

呢 ？ 正如 前文所提到的 ，
关键在于信仰 。 当人信仰基督 ， 信仰上帝真实

的话语 ，
上帝的话语进人人的 内 心 ，让人从心底里 自 由 地服从上帝 的话

语 ， 当人的 良心真正顺服上帝的话语时 ， 自 由 的 良心就产生 了 。 人能够

主动地 、甘心乐意地服从上帝的话语
，
遵守上帝的诫命 ，

而不是 出 于被动

的逼迫 ，乃是人的意志 与上帝 的意志合二为一 ，
如此便使 良心从罪恶的

压制下释放 出 来 了 。 跟他律的 自 由 不
一样

，
真正的 自 由 乃是道德 良心 的

自 由 ，意志通过 自 律获得 自 由 ，

一个理性的存在者 ， 当他的行为符合同时

是主观的准则 与客观的法则的道德律时 ，他就意识到了 自 由 。 而这种 自

律乃是通过与上帝的联合 ，不是通过法律的辖制 。 康德也髙抬道德 良心

对人的行为 的约束作用 ，

“

有两样东西 ， 对它们 的盯 凝愈深沉 ，在我 心里

？ 马丁
？ 路德 ： 《论基督徒 的 自 由 》 ，第 ３ １ ３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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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第 十 六辑 ）

唤起的敬畏与赞叹就愈强烈 ，这就是 ： 头顶上的星空和心 中 的道德律
”

。

这心中 的道德律无不是上帝放置在人心深处的 良心 。

三 、 良心的权威

路德赞 同阿奎那 的 观点 ，

“

良心是不可违背的
”

。 他在沃尔姆斯 回

应皇帝和诸侯们 的
一段话时充分地表 明 了这

一点 ，

“

只要我还不曾 被经

文或 明 白的道理驳倒 ， 我就不能 、 也不愿撤 回 原话 。 因 为违背 良 心来办

事是难于做到 的 ，也是危险的 。 而教皇和宗教会议我都不相信 ， 事实表

明
，
他们往往是错误的 ，是 自相矛盾的 。 愿上帝帮助 我 ，阿们 ！

” ？路德坚

持以圣经 ， 即上帝的话语作为行为 的原则 ， 而不是 以教皇和宗教会议 为

准则 ，并且指 出教皇的命令也是有错误的 。 这场论战不仅表 明 路德捍卫

了 良心的权威 和尊严 ，
更表 明路德以上帝的话语 ， 即圣经 ，作为衡量行为

好坏 、是非善恶 的标准 ，
突 出 了路德宗教改革 中

“

唯独圣经
”

的原则 。 良

心 的不可违背性 ， 可 以理解为路德强化 了 良心 的权威 ，但他又把 良 心的

权威转移到个人身上 ，而个人又必须听从上帝的 话语 。 因 此 ， 良心 的 转

化构成人的信心 ，使人从 自 我 的义转化为 上帝 的义 。
？ 然而 ，对路德而

言
，
良心并不具有至高无上 的权威 ， 只有圣经和理性才具有权威 ，

他没有

把 良心 当作教义的权威 ，他认为 良 心完全 由上帝的话语来掌控 ， 良心也

是上帝话语的反映 。 由此可见 ，路德的 良心 已经超越 了一般 的道德 良 心

的范畴 ，
上升到宗教信仰 的层面 ， 因 此有 人将其称之 为

“

超道德 的 良

心
”

。

“

超道德的 良心
”

指 的是如果 良心的判断不是根据对法律的服从 ，

而是根据 良心参与到事实 中 ， 即 良心超越 了道德命令 。

一个超道德的 良

心并不否认道德的王国 ，但是它是被道德范围王 国 中无法忍受 的忧惧 的

良心所驱使 的 ， 这是路德通过 因信称义的经验而得出 的
一种新的 良 心概

？ 沃尔夫冈 ？ 兰德格拉夫 ：
《 马丁

？ 路德 》 ， 周正安译
，
北京 ： 新 华 出 版社 ，

１ ９８ ８ 年 ， 第 １ １ ９

页 。

？ 杨庆球 ： 《成圣与 自 由
：

王阳 明 与西方基督教 思想 的 比较 》 ，
香港 ：

建道 神学院 ，
１ ９９６ 年 ，

第 ７３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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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路德 的 良 心 观１

９
；

念 。 因恩典称义 ，在路德看来意味着一种
“

超道德 的 良 心
”

标准 。 因为

上帝是良 心的控告者 ，我们的心试图原谅它 。 然而当我们心中 的义控告

它时
，上帝又为我们辩护 。 超道德的 良心是超验 的 ， 在宗教信仰上是通

过接受神圣的恩典 ，打破律法的王 国 ，带来喜乐的 良心 。 这样看来 ，这种

超道德的 良心是不可违背的 。

在论到 良心在属世国度 的权威时
， 路德说 ：

“

在属世的 国度 中 ， 人必

须按理性行事 ，法律也溯源于此 ， 因为上帝将一切属地的 统治和 生活都

服于理性 的指导之下 。

”＠路德将人分为 属 肉体 的人和属灵的人 ，是相互

关联的 。 属灵的人通过相信耶稣基督 ，圣灵 内住他们的 良心 ，从而懂得

如何行善 ，积极守法 ，凭着 良心 做超乎律法所要求的事情 。 属 肉体 的人

受世俗法律的约束 ，上帝赐予世俗政府的权柄 ，使人们凭着理性 、 良心和

律法 ， 和世俗政府
一

同维护世界的秩序 。 良心和道德的教导不足 以摆脱

罪的奴役 ， 用现代政治哲学的术语来讲 ，政治和 国家是必要 的恶 ，既然必

要 ，那人们就当 自觉服从 。 所 以路德追随保罗 的教导 ，

“

你们必须服从 ，

不但因为惩罚 ，
也是因为 良心

”

（ 罗 １ ２
：
５ ） 。 保罗 所说的 良心是指

“

两害

相权取其轻
”

的道德义务 。 罪人没有绝对的是非标准 ，如果各行其是 ， 势

必产生更大的罪恶 ，
虽然统治者也是罪人 ，但他们的政治权力对更多人和

更大范围的犯罪是
一种威慑和遏制 ，他们维护 的社会秩序对人

“

有益
”

（ 罗 １ ３
：
４ ） 。

？ 良心作为人的 自 我本性 ， 虽然它不能使人得救 ，但是 良心

可 以帮助人认识法律 ，
遵守法律 ，并且维持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秩序 。

路德也主张服从个人的 良心 ，但他赋予个人 良心 以 自 由 权利 。 路德

认为 ，

“

教会仗着攀管天 国 的钥匙 ， 不但新创疑问 ，擅定安检
， 用强暴革人

出教以压制人的 良心 。
… …主教从哪里得 了权柄把这些遗传强行加于

教会
，使人的 良心 陷人网罗 呢 ？

… …主教和牧师可 以设立规条
，使教会

的事得以顺序而行
；但不是接着遵守这些规条赚恩补罪 ， 或强 制人 的 良

心认这些规条为不可少 的礼仪 ，
以 为 若不遵守 ，

纵不叫人跌倒 ，也是犯

＠Ｐ ａｕ ｌＡｌ
ｔ
ｈａ ｕ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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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 。

”
？路德多次强调教会不可压制个人的 良 心 ， 而应 当给予 良心 充足的

自 由 。 如果违背 良心 则是有罪 的行为 。 因 此 ， 良心的 自 由应 当高于教会

的权威 ，而不是服从于教会的权威 ， 这一点 与阿 奎那极力 抬高教会 的权

威截然不 同 ，

“

对于宗教法庭 ，

……每个基督徒都应服从教皇 的诫命 ，但

如欲就 良心 问题作 出 决定 ， 则情况例外 。 因 为对信徒 的 良心 ，教皇无法

使用暴力 。 同时
，
他否认教会有权迫害具有不 同思想 的人

；

但罗 马却 紧

紧抓住这个权力 不放 。

”？所 以 ，路德主张要尊重个人 自 由 的 良 心
，并赐

予 良心 自 主的权利 ，而不是盲 目 服从教会的权威 。 路德 以 内在 的信心代

替 了 善功
，
以圣经 的权威代替 了 教会的权威 ，

以人人皆祭 司 的平信徒 的

自 由联合体颠覆 了 罗马教皇 的统治 。 他把治理世俗 国度 的权力 还给政

府
，
驳斥 了宗教界对各种权力 的要求 ， 他的 确把

“

世界
”

从罗 马 教会的精

神 和政治监护 中 解放了 出来 。 所以 ， 马 克思才说出 了
“

他破除 了 对权威

的信仰 ， 是 因 为他恢复 了信仰 的权威 ，
他把僧侣变成世俗人 ，是 因为 他把

世俗人变成 了僧 侣 。 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 出 来 ， 是 因 为他把宗

教笃诚变成 了人 的 内 在世界
”

。
？ 阿奎那认为 良心是必须遵从的 ，

个人

的 良心置于社团或者教会的权威之下 ： 良 心是上帝所启 示律法的监护

人 。 个人 的 良心源于教会的权威 ， 而教会的权威又鲜少提及个人 良心 的

自 由 。 因此可 以说在 中 世界经院哲学时期 ，
教会的权威就是 良 心 的权

威 。 １ ２ 世纪经典学者格 兰西收集 了大量教父 和主教关于 良心 自 由 的文

章
， 很多材料证明 中世纪社会否认 良 心是

一

种公 民的权利 ，

？教会尽量

避免 良心 的 自 由斗争
，
因 为 良心 的 自 由 会激发个人主义 ， 由 此之故 ，

神学

家如 阿奎那和圣典学家都一致辩护 ：

“

应 当遵从个体的 良心 ，即使当它是

错误的时候 。

”

虽然路德和阿奎那都强调服从个人 的 良心 ，
然而两者的所

指却存在着差异 ， 阿奎那依然将个人 良心 的权威 归于教会 ， 而路德则将

个人的 良心从教会的体制 内 释放 出 来 ， 还原个人 良心真正 的 自 由 ， 恢复

？ 马丁
？ 路德 ： 《奥格斯堡信条 》 ， 第 ７ ６

－ ７ ９ 页 。

＠ 沃尔夫冈 ？ 兰德格拉夫 ： 《 马丁
■ 路德 》 ， 第 ６３ 页 。

＠ 马克思 ， 恩格斯 ： 《马 克思恩格斯 文选 》 （ 第一卷 ） ，北京 ： 人民 出 版社 ，

１卯５ 年 ，第 １ ０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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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 丁 ？ 路德 的 良心 观１ ９７

个人 良心 的权威和尊严 。 虽然路德很好地解决了个人 良 心权威和教会

权威的问题 ，但是在路德那里 ，
良心 的权威和上帝的权威却是浑然一体

的 。 路德认为人人皆祭司 ，
这就赋予人解释圣经的平等权 ， 如此也导致

了 良 心的权威和上帝的权威在不 同个体之间的张力 ，可见路德并没有很

好地处理 良心 的权威和上帝的权威之间 的关系 。 当不 同个体对上帝的

话语有不同的理解时 ，就面临着两个权威之间 的对峙 ，就如 同路德在沃

尔姆斯会议上面临的窘境
一

样 ，他被要求放弃他错误的 良 心 。 所 以 ， 在

路德的宗教改革 中 ，上帝话语真确性判断标准的问题成了
一个悬而未决

的 问题 。

四 、 对比分析

路德
一方面继承 了托马斯

？ 阿奎那的 良心观点 ，

一方面又超越 了 中

世纪经院哲学的 良心观 ，
这是 由 于路德对原罪和恩典持不 同的观点所导

致的 。 这些观点跟阿奎那的思想作 比较分析会显得更加清晰 。 为 了更

深人地探析路德的 良心观 ， 我们将从人的堕落 、 良心 的运作以及 良心 的

功能等方面对路德和阿奎那的 良心观进行 比较分析 。

１ ． 人的堕落

阿奎那认为 ，
理性是灵魂的一种能力

， 而不是灵魂的本质 。 只有在

一个东西指活动本身便是其存在时 ，其活动之直接根本才是这活 动之东

西的本质 。
… …

只有在上帝 内 ，理智活 动与存在才是同一 回事 。 因而只

有在上帝 内
，
理智才是其本质

；
在其他有理智的受造物身上 ， 理智是有智

性活动者的一种能力 。
？ 理性是一种推论的能力 ，是人主动的能力 。 这

种理性是人生而秉有
，
人是有理性的存在物 。 人作为上帝的杰作 ，

在上

帝的救赎计划 中不能处于完全被动 的地位 。 他主张救赎必须是一个 自

发 自愿的属人行动 ，
且这种行动被称为人 自 己 的

一种 习性 ，
习 性首先来

？ 托马斯 ？ 阿奎那 ： 《 神学大全 》
（
第一集

）
， 周克勤等译

，
台 湾 ： 闻 道 出版社

，

２００８ 年 ， 第 ７９

页 。



１ ９８ 基督教 学 术 （ 第 十 六辑 ）

自 于恩典注人 ，便称之为
“

思造习 性
”

（ ｔｈｅｃｒｅａ ｔｅｄｈａｂ ｉ ｔｏｆ ｇ
ｒａｃ ｅ ） ，并且恩

造 习性
一

旦拥有
，便不会消失 。

？ 这一点 是从经院哲学时期 对人性 的看

法而来的 ，相信人在堕落之后并没有丧失神 的形象 ，他仍 与神相似 ， 有追

求真善美的潜能 ；
他 的理性和意志有 向善 的意识 ，

也会渴望皈依上帝 ， 这

就是中世纪宗教生 活 以人神相似的意念为依归 。 所 以阿奎那认为 ，
在我

们之 内的理性之光 ，之所 以能给我们显示 出善 、指导我们 的意 志 ，是因为

那是你仪容 的光辉 ， 即是 由 你的仪容而来 的光辉 。 所 以
，
显然人意志之

善系于永恒法律 ，
尤其系于人的 理性 ： 人 的理性若有所不济 ，

则 应求之

于永恒之理性 。
？ 阿奎那的理性和恩典对应于亚里士 多德 的实体 和偶

性的范畴 ，神性寓于人性 ，理性作为人性 中 的实体形式规定着人性的本

质 ，作为偶性形式的外在恩典不断地冲击着人性 ，逐渐改善人性的 道德

状况 。 对阿奎那来说 ， 没有恩造习 性 ，人不 能进天 国 ，
没有恩典人仍旧 可

以是人 ，但不是
一

名 基督徒 。

“

恩造 习性
”

实质上肯定 了 人的 自 由 意志

参与救赎的必要作用 ，人应主动响应上帝的救赎计划 。 阿奎那肯定 了人

在救赎中 的积极作用 ，但是人性的改变依赖于教会圣事活动所传输的恩

典 ，
圣事活动是造就恩典习 性和补充超 自 然恩典的场所 。 作为 恩典传输

的工具 ， 圣事圣礼 中包含着 恩典 ，
圣礼对于救赎来说是必不可少 的 。 这

就发展成 了 中世纪后期的救恩神学思想 ：
人可 以采取主动 去寻找救恩 ，

而善行是得救的先决条件 。

奥古斯丁认为人 由于亚 当滥用 了 自 由意志犯了原罪
，使人丧失 了 自

由选择的能力 ，
也丧失 了行善的 自 由 意志 。 根据奥古斯丁的观点 ，伦理

上的恶源于人的 自 由 意志 ，
在于 自 由 意志 的错误选择 。 在此种境况下 ，

人的灵魂的能力 ，诸如 良心 、理性和 自 由 意志
，
都没有 向善 的可 能 。 惟有

靠上帝恩典的注人 ，才能改变人的信心 ，
恢复被扭 曲 的意志 ，这是迈 出 救

赎的第
一步 。 因此 ， 恩典是人类得救 的先决条件 。 奥古斯丁也强调 ，

上

帝的恩典与人的善功无关 。 路德抛弃 了 中 世纪经院哲学 中经典的人神

？ 张仕颖 ： 《马丁
？ 路德称义哲学思想 》 ， 第 ２５

－

２６ 页 。

？ 托马斯
■

阿奎那 ：＜ 神学大全 》 （ 第二集 ） ， 周克勤等译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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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 丁
？ 路德 的 良心观１ ９９

协助 的恩典论 ，
主张人神不似 ，

人与神是有距离的 。 神学是天堂 ，
甚至是

天国
；
然而 ，人在地上 ，人 的推理都是虚无缥渺 的 。 路德认为 ， 神学与人

的
“

推理
”

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。 正如卡尔
？

巴特所说 ，
人是

人 ，上帝是上帝 ，人与上帝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。 所以路德认为人

要完全放弃 自 己接受上帝 ，才能获得救恩 。 人的理性不能对上帝有直接

的知识 ，没有基督为 中保 ，理性无济于事 。 上帝是超越理性的 ，是理性无

法理解的 。 上帝是启示的神 ，是在许诺中 给予的 。 理性只 能在上帝的启

示 中接受上帝的给予 ，而不是在寻求理解中规范上帝的存在 。 上帝不是

理性的对象 ，永远无法为人的理性所掌握 。 任何在理性判断下的上帝 已

经不是上帝本身 了 ，而只是
一个概念 ，

如 同哲学家的上帝一样 。 上帝是

信心 的对象 ， 当人相信上帝时 ，就 已经面 向 上帝了 ，人在上帝的启 示中接

受真理
，
从而认识上帝的存在 。 虽然路德否认 了理性与认识上帝的 作

用 ，
然而他并没有否认 良心和理性对于世俗之事的积极作用 ，对于世俗

之事 ，理性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，并承担社会文化的责任 ；
但对天上 的

事
，
理性便无能为力 ，

理性必须重生才 能帮 助人探讨对上帝的认识 。
？

由此可见 ， 良心和理性于得救而言是毫无功效可言的 。 只有通过相信耶

稣基督才能获得救恩 ，路德的 因信称义
一方面是与上帝结合 ， 另

一方面

即是在福音下的义 。 上帝是主动的 ，人是被动的 。 这种义唯有靠上帝的

恩典来完成 ，个人靠 自 己 的行为和道德上的任何善功都无法完成 。

２
． 良心的运作

正因为阿奎那和路德对于人性和救恩的观点不同 ，这一点也可 以从

良心的运作方式上表现出来 ，阿奎那用三段论说明 了上帝的话语是行为

的普遍准则 ，如下所示 ：

大前提良知所有的恶都必须避免

小前提理性谋杀是恶的

结论良心必须避免谋杀

？ 林荣洪 ： 《基餐教神学发展史 ＞ ，香港 ： 宣道 出版社
，

２００９ 年 ，第 １ ３０ 页 。



２００ 基 督 教学 术 （
第 十 六 辑 ）

阿奎那指 出 良知包括普遍的原理
，
良心从这些原则通过理性进行推

论
，
并对具体的行为作 出判断 ，

即什么应 当避免的
，
或者什么 应当实行 。

由此可见 ，
良 知是所有人类行为 的总原则 ， 良 知通过理性形成 良心 的判

断 ，对具体的行为进行具体 的应用 ， 良心具有实践理性的判断功能 。 从

这个三段论来看 ， 即使理性不起作用 ，
大前提依然存在 ，不会发生任何变

化 ，但是理性推论作为小前提却会影 响 良心 的判断 。 此外 ， 即使理智 和

良心都变得晦暗了 ，但是最根本的支配着人类行为的普遍原则 ， 即 良知 ，

依然起作用 。 良 知作为普遍原则对于人类而言是无法根除的 ，
良知是永

远不会错误的 ，而 良心 的决定却有可能 因 为理性判断的错误或者不恰 当

地运用普遍的原理而发生错误 。

路德用三段论补充了阿奎那的理论 ， 如下所示 ：

大前提普遍意识所有 的罪都应 当避免

小前提心灵Ｘ 是一种罪

结论良心去做／做了
Ｘ 是一种罪

通过对 比 ， 我们可 以 看到路德摒弃 了 良 知 的概念 ，而用普遍 的道德

意识取而代之 ，这主要是因为路德 因信称义 的 良心观已 经超 出 了经 院哲

学的 良知 和实践理性的范围之外
，
作为道德第一原理的 良知在此并不适

用于路德的 良心理论框架 。 良心在路德那里没有对错之分 ， 只有有罪 的

良心 和无罪 的 良心 的区别 。 有信心 同在 的 良 心就是无罪 的 良心 ，没有信

心同在 的 良心就是有罪的 良心 。 个人的 良心要坚守上帝 的话语 ， 唯独 如

此才能产生 确定的 良 心 。 当 良心达到 了无我 的状态 ， 即 自 由 的 良 心
，
良

心就等 同于信仰基督 了 。 这一点路德沿袭 了奥古斯丁对罪 的看法 ，
罪 的

本质是背离上帝 ，

“

所谓 罪 ， 是意志背离不 变之善 而转 向可变之善
”

。
？

基督信仰被看作是转变之人意志行为作出 的
一种真理的选择

，
或者作为

受造物服从创造者的一种呼召 。

从阿奎那和路德之良心 运作的三段论可 以看 出 ， 良心进行判断的标

准是在 良心看来是道德真理的意识 ，否则 良心 的判 断就没有 了根据 。 良

？ 奥古斯丁 
： 《论 自 由意 志》 ， 上海 ： 上海社会科 学院 出版社 ， １ ９９７ 年 ，第 １ ５ ２

－

 １ ５ ３ 页 。



马 丁？ 路德的 良 心 观２０
！

心 的判断是终极性的判断 ， 当 良 心作判断时 ，
它 以真理和 至善 的名 义进

行判断 。 然而 ，阿奎那的 良 心判断侧重于理性的判断 ，而路德 的 良 心判

断侧重于信心 的判断 。 在阿奎那看来 ，
实践理性的判断作为 良心判断的

权威
，
然而在路德那里 ，

良心 的判断并不是终极的权威 ，终结的权威在于

上帝的话语 。 个人 良心的判断乃是根据上帝的话语 的判断 ，
在 良心作判

断时
，
个人的 良心服从上帝的话语 ，使 良心把握真理 ，

从而作 出 最终的

判断 。

３ ． 良心的功 能

在阿奎那看来 ，
良心的功能在于

“

作证 、 约束或鼓励 ，或说控诉 、 折磨

或指责 ，
这一切都是 由 于将我们 的知识运用于我们的行为而产生的

”

。
？

这种知识的应用有三种方式 。 首先
，
良 心

“

见证
”

（ ｗｉ ｔｎｅｓ ｓ ） 我们的行为 ，

让我们认识到在当下的具体境况 中 是否要采取行动 。 其次 ， 当我们判断

某事该做或不该做 的时候 ，

“

良 心
”

的作用就是命令或禁止 。 在这个意

义上 ， 良心表现为
“

激励
”

（ ｉｎｃ ｉ ｔｅ
） 或

“

约束
”

（ ｂｉｎｄ
） 的作用 。 第三 ， 当人

的判断涉及某种 已完成的事是好是坏 、需要 由
“

良心
”

来裁定的时候 ， 如

果 良心不 同意 ，便会有后悔之声 ，这时 ， 良心表现为
“

原谅
＂

（ ｅｘｃ ｕｓｅ ） 、

“

责

备
＂

（ ａｃ ｃｕｓｅ ） 、

“

苦恼
”

（ ｔｏ ｒｍ ｅｎ ｔ
） 。 可见

，
这一切都是因为将知识现实地

运用于我们 的行为而表现 出 的 良心的作用 。 由此可见
，
阿奎那之 良心 的

功能可 以分为两种方式 ，

一种是
“

在先性 良心
”

，指人们思考有待去做的

某一具体行为的道德性而得 出 的判断 ；
另
一种是

“

随后性 良心
”

，
指人们

对已做行为的道德性所作的判断 。 前者的功 能是许可或禁止人们去做

某一 尚未做的行为 ，后者的功能则是对某一 已做行为表示赞赏或谴责 。

在路德看来
，
良 心 只有两种功能 ，

一

是认识上帝 ，
二是辨别是非善

恶 。 关于上帝的知识 ，
人只有在苦难和十架 中才能获得关于上帝隐藏在

后面的知识 。 这是路德的十架神学 ，从苦难 中 透视上帝 ， 因 为 上帝在基

督和信徒的苦难 中彰显 自 己
，
他在软弱中发 出能力

，
在卑微 中显 出 荣耀

，

在死亡中绽放生命 ， 十字架将上帝所成就的救恩隐藏 ，远不是世人 的智

？ 托马斯 ？ 阿奎那 ： 《神学大全 》 （ 第一集 ） ，第 １０ ６ 页 。



２０２ 基督 教学 术 （
第 十 六辑 ）

慧可 以 了解的 。 信徒只有在苦难 中 知 罪悔改 ，谦卑顺服 ，在经过十架 的

苦难和死亡之后才能建立对上帝真确 的知识 。 对路德而言 ，
良 心 的判断

等同于上帝对个人的判断 ，
但这种判 断并不是个人 自 主而完成的 ，而是

上帝对个人的神圣启示 。 因 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，所有 的义人和 自 以 为

义的人都应 当敬畏上帝 的责 备 。 同时 ，
上帝 的审判具有公 正的神圣属

性
，上帝乃是根据人的 良知 的多少和 向善努力 的程度施行审判 。 然而路

德也指 出 ，所有 的人通过信仰 ， 在基督里成为义人 。 因为 义并不是个人

的本性 ， 义乃是上帝 的恩典 ， 因着上帝 白 白 的恩典将基督的义归 为人的

义
，这义是从人外面而来 的恩典的礼物 。 上帝 的义是主 动 的义 ，基督徒

的义是被动 的义 。 人 自 身的罪性不能通过行动称 自 己为 义 ， 人称义的关

键在于信 。 善的 良心 由 福音 中 的信来决定 。 善的 良心是信心 引发 的 ，
而

不是外在 的行为 引发的 ， 善 的 良心 只有在基督里才可 以得到 。 这种信心

并不是盲 目 的信 ，而是理智 的活动 ，情感的委身 ，是动态 的 、活泼的信心。

这个信心是从人的主体性发 出 的 ， 在信心 中 ， 良心 的对象具有超越性
，
是

内在于人心 中 的上帝 。 这种信心 是圣灵的工作 。
？ 他指 出 在新 的律法

下 ，所有 的人都是 自 由 的 ，对于相信耶稣的人来讲什么都不需要 ，
上帝的

恩慈就足够 了 ，
这是源 自 纯洁的心

，
善 的 良 心和 没有谬错的 心 。 路德在

《基督徒 的 自 由 》 中强化 了这个观点 ，
他坚称

“

因为救赎 、 纠正 、保守我们

良心 的是信 。 所 以我们 知道义不在乎行为 ， 虽然行为是不能也不应缺少

的
”

。
？ 路德再次强调 ，好 的行为 和坏 的行为 、 好的 良心 和坏 的 良心

， 只

通过信心的有无来判断 。 这样看来 ， 良心 的判断不仅是实践理性的 判

断 ，更是 与更深的实体相联系 ， 即理性和 意志 的结合 。 此外 ， 良心 的判断

对象也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 ，
在信心 的基础上作出 的 良心判断是对

一

个

作为整全的人进行判 断 。 因此 ，路德关注 的是个人的行为是 出 于信心 的

同在还是信心 的缺失 ，

“

所 以人 的善与不善 ，不是 由 于行为 ，乃是 由 于信

与不信
”

。
？ 这一点也代表着他与传统的决裂 。

？ 杨庆球 ： 《成圣与 自 由 ：
王 阳明 与西方基督教思想 的 比较 》 ， 第 ７３ 页 。

？ 马丁
？ 路 德 ： 《基督徒的 自 由 》 ，第 ３０ 页 。

？ 同上 ，第 １ ９ 页 。



马 丁
？ 路德 的 良心 观２０ ：

？

五 、 小 结

路德与阿奎那的 良心观之间的主要区别 ，
归根结底在于信仰 与理性

孰轻孰重的问题 ，路德侧重人的信心 ，而阿奎那则侧重人的理性 。 但是

路德也没有 忽视理性的作用 ，他认为理性是上帝 的恩赐 ，
是造物主赐给

人的天赋 。 上帝赐予人理性和才能 。 理性是上帝赐给尘世最基本和最

主要的部分 ，是
“

最好的和在某种意义上是最神圣的 ，超过世上所有其他

的益处 ，
正是理性使人与动物 区分开来

”

。 理性给予人光明 ，借此看见并

管理世俗事物 ，
理性是所有文化的源泉和载体 ，借着理性 ，

人们能够发现

法律 。 虽然路德强调因信称义 、因信得救 ，这个信虽是基督徒的 义 ，但是

信却是 出 于上帝 ，而不是 出 于人 ，若不是上帝恩典的注人 ，在人也是不能

信 。 只有信才能使人获救 ，理性和 良心作为灵魂 中等的善并不能使人获

得救恩 ，但是人们却可 以通过理性认识上帝和真理 ，
即道德律 ，并通过 良

心遵守道德律 。 恩典是理性和 意志的基础 。 这样 ，路德
一方面摆脱 了罗

马天主教机构化和强权化的理性 ， 又避免了个人极端 自 主而僭越 了神圣

性 。 与此同时 ，上帝又赐给人 自 由意志 ，
以保证人的尊严和 自 主权 ，但是

自主权的正确运用需要上帝恩典和圣灵的保护 ，并在两者的基础上作出

是非善恶的选择 ， 否则人无法确定 与上帝 的意志保持
一

致 ， 以保证公正

的秩序的标准 。 换言之 ，
上帝在每个人的 内心深处植人 了道德律 ，并创

设了人的 良心和理性 ， 因着人的 自 由 意志 ，法律的作用止于使人免于犯

罪
，
免得人们毁坏理性世界的伦常和神圣 的创造秩序 ， 而福音作为上帝

的应许 ，使 良心和理性 的人们能够成为属世秩序 的 主导 。 进一步来说 ，

路德坚持信仰 的奥秘是属灵的事情 ，是不能用理性来解释的 。 路德的 良

心观 ，
关于因信称义的 良心 、 自 由 的 良心 、 良心 的权威

，
也分别体现 了路

德所主张的
“

唯独信心
”

、

“

唯独恩典
”

、

“

唯独圣经
”

的原则 ，这是路德神

学体系中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 。

路德在因信称义基础上建立起 良心的新观念 ，
以摆脱纠 缠其

一生的

忧惧的 良心 。 路德认为 ，好的 良心和坏的 良心之间 的界线在于信心 。 出

于信心 的 良心就是好的 良心 ， 出 于不信的 良心则是坏的 良心 。 路德的 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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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观打破了 中 世纪经院哲学的 良 心观念 ，
彻底否定 了 人的理性和 良心在

救恩上 的作用 。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Ｌｏｈｓｅ 谈道
：

“

路德关于 良心 的新观念通常被认

为是中世纪的结束和 近代的开始 。

”
＠路德关于真理判断标准之问 题 ，

推

动 了笛卡尔 的
“

我思 ， 故我在
”

对 良心权威的肯定 ，
以及康德 、黑格尔 对

道德 良心概念的发展 。

？Ｂｅ ｒｎ ｈａｒｄＬ ｏｈｓｅ ，Ｌｕｔ ｈｅｒａｎｄ ｔｈｅＤｗａｎｏｆ
ｔｈｅ ＭｏｄｅｍＥｒａ

（Ｌ ｅｉｄｅｎ ｙＮｅｔｈｅ ｒ
ｌ
ａｎｄ ：Ｅ ．Ｊ ．Ｂｒｉｌｌ ，

１ ９７４ ） ，ｐ ． １ ５８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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